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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学校教学工作规范化、科学化管理，建设一支具有较

高水平的教学管理队伍，不断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经研究，

决定设立学校“教学管理工作奖”，包括“教学管理工作先进集

体”及“教学管理工作先进个人”，每两年评选一次，以表彰教

学管理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。 

第一条  评选范围 

（一）教学管理工作先进集体 

1. 各教学单位。 

2. 获奖集体不超过当年参评集体的半数。 

（二）教学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

1. 各教学单位分管教学工作领导、教学秘书。 

2. 其他专职教学管理人员：各教学单位负责教学工作领导，

教研室（实验中心）主任、副主任。 

第二条  评选条件 

（一）教学管理工作先进集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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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在教学计划管理、教学运行管理、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价、

教学基本建设的管理等方面成绩突出。 

2. 在研究教学及其管理规律、改进教学管理工作、提高教

学管理水平、保障教学工作正常运行、调动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

积极性等方面成绩突出。 

3. 近两年本单位无二级及以上教学事故发生。 

4. 近两学年本单位课程目标达成度高，教学效果好，教师

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优秀率在 70%以上。 

5. 近两年本单位教师申报并受理校级及以上教学改革研究

项目人均至少 0.2 篇（申报并受理校级及以上教学改革研究项目

以教学工作委员会讨论为准）。 

6. 近两年本单位教学管理人员在学校认定的期刊上发表教

学研究论文人均至少 0.4 篇。 

7. 近两年新建 2 个以上校级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，或有毕

业生的专业已建设 5 家以上稳定的校外实践教育基地，有 2 名以

上教师到基地挂职锻炼，与企业、行业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等方

面成绩显著。 

8. 本单位教学管理成果丰富：近两年有自治区级及以上本科

教学相关建设项目，或师生在自治区级及以上教学比赛中获奖。 

（二）教学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

1. 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在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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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上级主管部门和学

校有关文件和规章制度，在教学管理制度化、规范化和科学化方

面成绩突出。 

2.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有较强的奉献精神和服务意

识，团结协作，相互支持。工作认真负责，精益求精，能够主动

为师生排忧解难，在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方面成绩突出。 

3. 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，在教学管理工作中能够不断更

新思想观念，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，积极探索，大胆创新，在组

织教学工作、进行教学改革、开展教学评估、提高管理水平和教

学质量方面成绩突出。 

4. 在教学管理岗位上连续工作至少 2 年。 

5. 近两年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（排名前 5）校级及以上

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（或产学研合作教育项目）至少 1 项。 

6. 近两年在学校认定的期刊上发表教学研究论文至少 1 篇。 

第三条  评选办法 

（一）申报单位或个人根据申报通知，填写《桂林航天工业

学院教学管理工作奖申请书》（详见附件），同时提交相关材料

复印件。 

（二）教务处、人事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。 

（三）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对申报单位及个人进行综合评定，

确定获奖人选并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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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校长办公会审定获奖名单。 

第四条  奖励办法 

学校对获奖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，颁发荣誉证书，按照《桂

林航天工业学院奖励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桂航人„2019‟25 号）

相关规定给予奖励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六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桂林航天工业学院

教学管理工作奖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桂航教„2014‟27 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教学管理工作奖申请书（集体） 

      2.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教学管理工作奖申请书（个人） 

 

 

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

2020 年 5 月 8 日  

 

 
           
 

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8 日印发 


